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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加体育活动是学生的基本权利，在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专门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体

育权利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体内容。调查发现部分学校没有按照体育教学

大纲进行授课，损害学生应该掌握体育知识的权利，体育课成绩由教师随意填写，体育课中体罚或变相体罚

学生，不按规定开设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等现象比比皆是，建议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保障

系统，从而防止学校体育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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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right violating behavior in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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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ctivities is a basic right of students.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 has become a dedicated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ed by all citizens, sports right as a specific right in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right. This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part of the schools, some teachers did not give the lect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yllabus, and damaged the right of students for getting knowledge about sport; students’ scor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were filled out by the teachers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physical punishment or disguised physical 

punishment was carried out on some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he sport and health course was not 

opened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ing activities were not carried out as required.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a complete legal system and assurance system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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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参加体育活动是学生的基本权利。在

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专门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体育

权利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

体内容。而我国在对学生体育权利的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

体育、教育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反映出来，主要表现在《体育

教育教学规章制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学校体育工作

条例》等。目前，关于我国学者对学校体育侵权行为的实证

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全国 5所高校部分入校新生和部分高、初中教

师、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回收 968 份，

其中有效问卷 956 份，有效回收率 95.6％。旨在了解学校体

育侵权行为的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学校体育健康

有序的发展。 

 

1  学校体育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

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以及

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侵

权行为的特征是：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合法权益包括人

身权、财产权；侵权行为造成物质上的损害与精神上的损害；

侵权行为人基于过错而非法实施（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1]。在特

定情况下，行为人没有过错的行为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广泛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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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如果某行为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侵犯了他人的合

法权益，该行为就是侵权行为[2]。 

学校体育侵权是发生在学校体育领域中的侵权行为，是

指行为人非法侵害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对学生应享受的体育权利

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办事，致使学

生正当的体育权利遭受损害，就对学生的体育权利发生了侵

害。 

根据《民法通则》第 117 条至 120 条对我国侵权行为的

概念外延，学校体育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体育课中的侵权行

为、课外体育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课余体育训练中的侵权行

为、体育运动竞赛中的侵权行为等。按照侵权主体来划分，

主要包括教师对学生的侵权行为、学生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以

及学校对学生的侵权行为[3]。 

1.1  教师对学生的侵权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体育课中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占

调查总数的 23.9％。根据我国《教育法》、《教师法》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教师无论出于何种愿望，

都不得殴打、体罚学生。这是严重侵犯学生身体健康权的行

为，对其后果将依其程度轻重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 

依我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的第 5款和第

6款规定：对于体育教学中的伤害事故，只要教师有体罚或

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

者其他有关规定的；在教学中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

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学校即应承担相应责

任。 

在教育的发展中，教师的师道尊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而学生的权利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人们对

教师向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义务要求习以为常，然而这所蕴

含的师生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却受到现代法律的挑战。在法

律上，权利和义务是一对共存概念，学生在尽法律义务的同

时，其所享受的合法权利也是不可侵犯的[4]。 

体育教学中发生的因学校或教师过错使学生身体受到

损害，学校应予以赔偿。那么对于体育教学中发生的学生精

神受到损害的现象，如体育教师使用足以伤害到学生自尊心

的侮辱性语言责备学生或无正当理由披露学生隐私等，是否

能构成侵权责任呢？ 笔者认为同样可以构成侵权责任，不

同之处在于，它是因人格权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侵权责任。 

侮辱学生人格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公民的人格尊

严不受非法侵犯，这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所谓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语言、文字等方式贬低他人人

格、毁损他人名誉。其行为通常有口头语言侮辱、文字侮辱

及暴力动作侮辱等[5]。 

据 2006 年 2 月 9日《周口日报》“教师语言暴力伤害中

小学生”［6］报道：有关方面建议，应立法明确禁止语言暴力。

该文转引《新京报》的一则新消息，2月 7日，北京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教师语言暴力调查报告》显示，

72％被调查的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

了心理伤害。 

北京青少年法援中心副主任张雪梅表示：2005 年 7 月

到 12 月，北京青少年法援与研究中心对近 30 所中小学的

315 名小学、初中、高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发现 51％的

小学生、72％的初中生、39％的高中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

力给其造成了心理伤害。 

小学生们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使他们“伤自尊”、“害怕

老师”等。初中生则认为“受到同学侮辱”、“伤自尊”甚至

“自残、自杀”。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中对语言暴力并

没有明确的规定。为此，笔者建议，应立法明确语言暴力的

概念以及禁止语言暴力的规定，并规定有效的惩戒方式。 

教师对学生的侵权行为还表现在搜查学生身体的行为。

身体权是公民人格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我国刑法更有严厉的

规定，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然而，在现实的中小学教育中，教师或者出于对违

纪捣乱学生的管教约束，或者是出于对学生丢失物品的追

查，往往随心所欲地对学生进行非法管制、搜身或搜包。这

种现象在小学中较为常见。 

体育教师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在教师在上课期

间或课外活动中，没有按照《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学生应该享受到的体育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对学生发生了侵

权行为。表 1表明：部分学校还依然存在着挤占学生体育健

康课的现象，部分中、小学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不按《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评价，没有教学进度和计划等。特别

是在农村中、小学，这种现象比较明显。笔者在访谈过程中

了解到，由于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把安全教育提到重要位

置，中学生上体育课采取谁出问题谁负责的责任制，致使部

分中学的体育教师在上体育课时只是简单的做一下准备活

动，然后就让学生站在操场上等待下课，这种行为从安全方

面考虑是为了学生着想，但从学校体育侵权方面来看，就对

学生产生了侵权行为，没有按照体育教学大纲进行授课，导

致学生应该掌握体育知识的权利被剥夺。作为学校领导和体

育教师应正确对待安全问题和学校体育之间的关系，妥善处

理二者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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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教师对学生体育侵权行为调查统计                           % 

序号 教师对学生的体育侵权行为的表现 经常发生 发生 从不发生 

1 挤占体育与健康课时间  2.0 53.6 44.4 

2 体育成绩由教师随意填写 12.4 35.1 52.5 

3 不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评价 10.2 60.6 29.2 

4 不按《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传授体育健康知识  2.3 41.8 55.9 

5 排斥体质差的学生上体育课  0.0 22.6 77.4 

6 限制本校体育优等生报考它校  0.0 18.4 81.6 

7 克扣学生参加体育竞赛所得奖金、奖品  1.2 10.2 88.6 

8 向学生随意收取训练费  5.8 35.6 58.6 

9 没收学生私有体育用品  0.0 31.2 68.8 

10 体育课中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11.6 23.9 64.5 

11 由于教学训练组织不当造成学生伤亡  2.1  8.7 89.2 

12 上体育课或体育活动时使用侮辱性的语言  0.5 23.6 75.9 

13 教师侵害学生的体育著作权  0.0  0.8 99.2 

  

1.2  学生对学生的侵权行为 

对于中学生来说，在体育活动中，他们对同伴进行恐吓，

或者宣扬学生的隐私时有发生(见表 2)。他们认为是好玩的

事，只是图一时的高兴，法律意识淡薄。对此教师应进行积

极的引导，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在课堂上讲解其行为对

其他学生造成的损害及严重后果。 

 

表 2  学生对学生体育侵权行为调查统计   % 

序

号 

学生对学生的体育侵

权行为的表现 

经常 

发生 
发生 

从不 

发生 

1 
做高难度练习时因同

伴恐吓而受伤 
2.6 24.8 72.6 

2 
在体育活动中宣扬学

生的隐私 
5.4 25.9 68.7 

3 
活动中不按规则要求

并伤害其他同学 
1.2 15.6 83.2 

 

1.3  学校对学生的侵权行为 

学校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时如果由于过错伤害了学生

的身体，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应当界定为“侵权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60 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

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

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确有过错的，可以责令

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可以认为这是依据侵权行为法对

学校事故所作的界定。 

学校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体育场地不合要求

而损害学生身体方面(见表 3)。 

 

表 3  学校对学生体育侵权行为调查统计     % 

序

号

学校对学生体育 

侵权行为的表现 

经常

发生 
发生 

从不

发生

1 不按规定开设体育与健康

课程 

19.8 48.6 31.6 

2 不按规定配置体育教师 12.6 33.2 54.2 

3 不按规定开展课外体育锻

炼活动 

19.4 33.5 47.1 

4 不开展适合本校的课余体

育训练 

14.7 36.9 48.4 

5 不按时举办校运动会 5.6 10.8 83.6 

6 体育场地挪作它用 5.4 52.6 42.0 

7 体育经费挪作它用 4.2 45.0 50.8 

8 体育活动场地不符合要求

损害学生健康 

6.5 45.2 48.3 

9 限制学生自主选择体育活

动项目和形式 

9.4 48.6 42.0 

10 学校体育器材远远不能满

足教学 

2.8 46.5 50.7 

 

依我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9条之规定“对于

体育教学中的伤害事故”只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即应

承担相应责任：（1）学校的教学场地、教学设施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2）学校知道教

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

采取必要措施的；（3）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

参加某项运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

意；（4）教学中学生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未能采

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或加重的。这些条款都是针对学

校而制定的。在现实的生活中，如果没有按照上述条款办事，

就是对学生发生了侵权行为。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的保护责任

要求学校排除合理危险发生的可能，这一方面要求学校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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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学校尽到相

应的注意义务，应当根据通常的预见水平和能力预见潜在的

危险并采取适当的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 

但是，也不是任何伤害学校都有责任的，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 160 条的规定,学校在案件中承担的是过错

责任,即学校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如 1998

年北京某高校一名新生在入学初的体育课上踢足球时，因先

天性心脏病突发，不幸猝死，事后调查发现该生入学前没有

如实参加体检，入学后学生和家长也没有按规定向学校报告

该学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由于学校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按教学计划正常组织体育课，属于正当的教学活动，故学

校属于无责任方。 

 

2  对抑制学校体育侵权行为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保障系统。 

我国应尽快出台一些相关的法规，对学校体育侵权方面

的内容进行细分，同时，对学校、教师和学生进行大力的宣

传，人人树立法律意识。学校和保险公司联合，学生参与保

险，这样在意外事故发生后，受害方可以得到赔偿[5]。 

在西方国家，类似赔偿问题多与“保险”和“社会保障

法”研究内容相关。法国“大众与竞技体育活动的组织和促

进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体育团体必须告知其成员签订人

员保险合同的利益所在，该项保险在人身受到损害时可提供

多种一次性补偿”。为此，体育团体应向其成员建议多种保

险方式以供选择，用以补偿体育实践者身体受到的损害。我

国在解决类似问题的过程中求助于“保险”或“社会保障”

时，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也是当前体育法律法

规研究中较为关注的问题。 

教育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有关“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条例”都提倡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学生的人身

意外伤害投保，这样出了伤害事故后,学生和其监护人在经

济上将得到“双保险”的利益保障。 

（2）对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进行大力的宣传。 

在出台相关政策的同时，学校还应对侵权法进行大力的

宣传，人们只有了解了法律，才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学校体

育才能向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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